
解釋字號 釋字第443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6年12月26日

解釋爭點 以役男出境處理辦法限制役男出境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任意

移居或旅行各地之權利。若欲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加以限制，必須

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或經立法機

關明確授權由行政機關以命令訂定。限制役男出境係對人民居住

遷徙自由之重大限制，兵役法及兵役法施行法均未設規定，亦未

明確授權以命令定之。行政院發布之徵兵規則，委由內政部訂定

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欠缺法律授權之依據，該辦法第八條規定限

制事由，與前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

六個月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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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所定人民之自由及權利範圍甚廣，凡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

益者，均受保障。惟並非一切自由及權利均無分軒輊受憲法毫無

差別之保障：關於人民身體之自由，憲法第八條規定即較為詳

盡，其中內容屬於憲法保留之事項者，縱令立法機關，亦不得制

定法律加以限制（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理由書），而憲

法第七條、第九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之各種

自由及權利，則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條件下，得以法律限制

之。至何種事項應以法律直接規範或得委由命令予以規定，與所

謂規範密度有關，應視規範對象、內容或法益本身及其所受限制

之輕重而容許合理之差異：諸如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

由者，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以制定法律之方式為之；涉及人

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者，亦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如以法律授權

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應符合具體明確之原

則；若僅屬與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則得由主管

機關發布命令為必要之規範，雖因而對人民產生不便或輕微影

響，尚非憲法所不許。又關於給付行政措施，其受法律規範之密

度，自較限制人民權益者寬鬆，倘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者，

應有法律或法律授權之命令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係指人民有選擇其居

住處所，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且有得依個人意願自由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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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或旅居各地之權利。對此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憲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應以法律定之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又憲法第二十條規

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係指有關人民服兵役之重要事

項均應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規定。查兵役法及兵役

法施行法並無任何限制役男出境之條款，且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

五條僅授權行政院訂定徵兵規則，對性質上屬於限制人民遷徙自

由之役男出境限制事項，並未設有任何具體明確授權行政機關訂

定之明文，更無行政院得委由內政部訂定辦法之規定，是上開徵

兵規則第十八條授權內政部所定之「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八條

限制役男出境之規定，雖基於防範役男藉故出境，逃避其應盡之

服兵役義務，惟已構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重大限制，與前開憲法

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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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兵規則第18條(85.06.26)

憲法第22條(36.01.01)

憲法第23條(36.01.01)

司法院釋字第392號解釋

兵役法施行法第45條(65.06.21)

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8條(80.02.04)

相關文件 抄彭０豪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

主 旨：為行政法院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二五三八號判決所適用之

「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八條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

條，並違反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及第十條所賦予之遷徙自由，爰

檢具釋憲聲請書乙份，提請鈞院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事。

釋憲聲請書

壹、聲請釋憲之目的：

請鈞院大法官會議解釋「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非法

限制人民遷徙自由權，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第一百七十二條及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應屬無效，不得適用。

貳、本件爭議之事實經過

緣聲請人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向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提起出境申請，遭該局以聲請人具役男身分，依據役男出境處理

辦法第八條「役男禁止出境條款」之規定，否決聲請人之出境申

請，聲請人遂以該行政命令違憲、違法為由，提起行政訴訟，雖

經一年八個月之長期訴訟，仍遭行政法院以該命令合法為由，駁

回聲請人之請求。

參、聲請人對本案所持立場及見解

一、「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徵年次內，尚

未接受徵兵處理者，不同意出境。雖該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於特定

情形並符合特定條件的前提下，役男得准予出境，然該條文僅係

例外之規定，具役男身分國民之入出境權利，事實上已因該辦法

之規定而被完全剝奪。按居住遷徙自由係憲法第十條明文賦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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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利，依據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非因防止妨礙他人自

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不得以法律

限制之，故政府僅在前述四項情形發生時，始得以法律限制人民

之自由權利。「役男出境處理辦法」之目的在於避免役男出國不

歸而影響國防，該法對於因特殊原因准予出境之役男，以「指定

保證人」的方式確保出境人將於申請出入境之期日終了後歸國，

依據此一立法精神，役男只須確實踐履歸國義務即可避免對國防

造成負面影響，前述四項情形便不存在，故實在不具有全面限制

役男出境自由之必要。然該辦法卻僅准特定役男（多為高知識階

層或特異表現者）辦理出境，此一規定顯然違反憲法揭櫫之人人

平等原則，亦不符立法時所應遵循的比例原則。

二、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憲法明文規定應以法律

定之」之事項，應以法律定之，依據憲法第二十三條所得之反面

解釋，對人民遷徙自由所加諸之限制應以法律定之，而所謂「法

律」，係指「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行政機關單方

面所發布之行政命令非為憲法第一百七十條所指陳之「法律」，

故不得據以限制人民之基本權利，「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為內政

部所發布的行政命令，其嚴重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亦如前文所述，

依據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此一明顯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及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六條之行政命令，應屬無效。

三、對於聲請人「役男出境處理辦法」違憲、違法之主張，行政

法院認依據憲法第二十條人民有服兵役的義務，次以該辦法係由

兵役法施行法授權訂定之徵兵規則「再授權」所定，固有其法源

依據。按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理由書指出「……

若法律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該管行政機關於符

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內，自亦得就執行法律有關

之細節性、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惟其內容不能牴觸母

法或對人民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行政機關在施行細則

之外，為執行法律依職權發布之命令，尤應遵守上述原則。」該

解釋理由書亦指出「法律之授權涉及人民自由權利者，其授權之

目的、範圍及內容符合具體明確之條件時，亦為憲法之所許。」

相近之解釋，在釋字第二六八號、第二七四號、第三一三號及第

三六○號解釋亦闡釋甚明，亦即非有目的、範圍及內容上明確的

法律授權，行政命令不得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憲法第二十條規定

人民有當兵的義務，國民自應依法為服兵役之義務，然該條並未

有任何限制役男出境之文義，自不應為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的法源



依據。另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徵兵規則由行政院定

之」，此條文僅明示徵兵規則之訂定機關，並無任何授權行政院

或內政部為限制役男出境之陳述，故行政院在徵兵規則中授權內

政部訂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即已違法逾越母法授權之限度，而

該辦法竟又在法律無任何授權的前提下限制人民基本自由，其違

憲、違法處甚為明顯，行政法院偏頗之判決實令人難以理解。

肆、結語

綜上理由，役男出境處理辦法顯已牴觸法律並違背憲法，爰謹請

鈞院大法官會議惠予違憲審查，宣布此一違憲、違法之行政命令

無效，以維人民權益。

聲請人：彭０豪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一月四日

附 件：行 政 法 院 判 決 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二五三八號

原 告 彭 ０ 豪

被 告 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

右當事人間因入出境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

月十四日台八十三訴字第三五一三五號再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及附帶損害賠償之請求均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向被告申請入出境許可，因

原告具有役男身分，經被告以八十二年五月四日�境孝字第一四

一二四號書函復原告，略以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

應補免服兵役證明文件或主管部、會之核准出國公文等以憑辦理

出境手續，否則依該辦法規定，無法同意出境等語。原告以依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應

以法律定之，而役男出境處理辦法乃一行政命令，境管局卻依此



限制憲法第十條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權利，顯係違憲云云，

訴經內政部訴願決定及行政院再訴願決定，均從程序上予以駁回

後，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以八十三年度判字第一二七號判

決，將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均撤銷。一再訴願決定機關乃依上

開本院判決意旨從實體上重為決定，駁回原告之訴願及再訴願，

原告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查「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應徵年次內，尚未接受徵兵處理者，在禁止出境拘束範圍

內，雖該辦法第十三條規定於特定情形並符合特定條件的前提

下，役男得准予出境，然該條文僅係例外之規定，具役男身分國

民之入出境權利，事實上已因該辦法之規定而被完全剝奪。按居

住遷徙自由乃係人民之基本權利，內政部所發布施行之「役男出

境處理辦法」已明顯限制了人民此項權利，即此一辦法乃為違憲

之行政命令，依照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規定，命令與憲法牴觸

者無效，今被告竟依是項無效之命令限制人民自由遷徙權，是為

非法。且該辦法乃一行政命令，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款

之規定，「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事項應以法律定之」，同法第六

條亦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人民之出

入境屬憲法第十條之「居住遷徙自由權」，故該辦法亦根本的違

反了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一、二款及第六款中對法律及命令

制定之規範，應屬無效。該辦法既為無效，原行政處分即失所附

麗，應予撤銷。二、行政命令可分「法規命令」與「行政規

則」，後者係行政體之內部事項，適用對象為公務員，原則上無

須法律授權，亦無須對外公布；前者適用對象為一般人民且有關

人民權利義務，故必須有明確之法律授權及依據，發布後並應立

即送立法機關審查。「役男出境處理辦法」適用對象為人民，且

牽涉人民之自由權利，故為法規命令，須有明確之法律授權，如

欠缺此一條件即為違法。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徵兵規

則由行政院定之」，僅係明示徵兵規則之訂定機關，並無任何授

權行政院或內政部為限制役男出境之意思表示，而行政命令本身

亦無「再授權」他機關訂定法規命令的權限，故徵兵規則第十八

條明顯的逾越了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之授權，依此條文所訂

定限制人民出入境的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自然亦屬無效。被告及行

政院單憑幻想做夢便將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作「無限

擴大」的解釋，認定其授權訂定該辦法，故「應」無違憲、違法

之情事，這樣的狡辯，除了「白癡」之外，還能找到什麼形容



詞。三、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明顯的違反了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

及第七條默示「命令需由法律授權訂定」之規定，而此一非法性

亦如前述，不因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而使其合法化，

故依據憲法第七十二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六條之規定，請鈞院

宣布其為無效，並撤銷再訴願、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四、原告因

原處分致無法出境，因而受有包括文書費、打字費、交通費、律

師諮詢費、研擬各類訴訟書狀所需之各項費用之損失貳萬元，爰

依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附帶請求被告賠償等語。

被告答辯意旨略謂：一、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二條規定「年滿

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五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男申請出境，在役政上應辦之手續，依

本辦法辦理，其他一般入出境手續，依入出境相關法令辦理。」

同辦法第八條第一款及第十三條復規定，應徵年次，尚未接受徵

兵處理之役男，不同意出境。至於第十三條第一項所定八款之特

殊原因而申請出境者，憑主管部、會、處、署、局之核准文件辦

理出境手續。被告對原告之申請出境手續，均依上開規定審理，

為依法行政行為，所為不予許可處分，並無違法或不當。二、憲

法第二十條明定「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役男出境處理

辦法是法律授權訂定，為被告配合兵役行政對役男申請出境之處

理依據，具有役男身分之男子，必須符合該辦法第十三條之規

定，始得許可其出境。被告所為並無違法或不當。原告在未完成

履行兵役義務前，又未合上開條文規定，被告當依國家法令，對

其申請出境不予許可。三、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是依據「中央法規

標準法」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一條所規定標準而訂定，其母法

為憲法第二十條、兵役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及徵兵規則第十八條

等一系列法源，其與中央法規標準法並無牴觸或違反。原告附帶

請求兩萬圓之賠償，亦無法律依據，被告依法行政之處分，並無

違法或不當，其索賠之要求顯無理由。四、綜上論結，原告顯無

理由，請駁回原告之訴及其附帶損害賠償之請求等語。

理 由

按「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五歲之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之役男申請出境，在役政上應辦之

手續，依本辦法辦理，其他一般入出境手續，依入出境相關法令

辦理。」為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二條所明定。同辦法第八條第一

款及第十三條復規定，應徵年次內，尚未接受徵兵處理之役男，

不同意出境。不同意出境之役男，因有該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所



定八款之特殊原因而申請出境者，憑主管部、會、處、署、局之

核准文件辦理出境手續；依前項規定辦理出境手續時，除填具出

境申請書外，並檢附核准機關核准出國之公文及有關證（文）件

等影本。準此規定，凡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至屆滿三十

五歲之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尚未接受徵兵處理（服兵役）之役

男申請出境，應憑免服兵役證明文件或主管部、會、處、局之核

准出國文件辦理出境手續。本件原告係六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出

生，且未服兵役，於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向被告申請入出境許

可時，係屬年滿十八歲未滿三十五歲之役男身分，被告因而依役

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以八十二年五月四日�境孝字第

一四一二四號書函通知其應補免服兵役證明文件或主管部、會之

核准出國公文等以憑辦理出境手續，否則依該辦法，無法同意出

境，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並無違誤。原告以前揭事實欄所載理

由，起訴主張役男出境處理辦法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

一、二款、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且明顯限制人民居住遷徙自

由，為違憲之行政命令，應屬無效云云。第按人民有依法律服兵

役之義務，憲法第二十條有明文規定。至有關兵役之徵召，兵役

法施行法第四十五條規定，徵兵規則由行政院定之，而役男出境

之處理，依徵兵規則第十八條規定，由內政部訂定役男出境處理

辦法，是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自有其法源依據。雖憲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

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

法律限制之。」但依該規定之反面解釋，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自得以法律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利，而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既有法源依據，已如前述，自無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

條第一、二款、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規定，且其係為維持社會秩序

及公共利益所必要，自無違憲之可言，原告所為主張，尚無可

採。訴願及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原處分，均無不合。原告起訴意

旨，非有理由，應予駁回，其所附帶損害賠償之請求即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

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